
大街街道

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2019年，大街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周村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6－2020年）》（周发[2016]17号）的文件精神，根据上级工作部署，积极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各项活动，深化推进普法依法管理工作，不断提升辖区依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程度，为建设法治街道营建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强化组织领导。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街道建设的重要载体，将依法行政工作纳入了目标管理考核和机关干部年度考核，及时召开会议部署安排街道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切实做到安排部署到位、责任落实到位、推进措施到位。

二、加强学习培训。坚持把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重要决策部署和会议精神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将法治政府工作建设纳入党工委中心理论组学习内容定期开展学习。利用周一、周五早点名、“明德讲堂”、党员集中学习日等时间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学习活动，重点学习《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增强学习法律的自觉性、针对性。坚持依法行政，持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加强普法宣传力度，在国家宪法日等时间节点，通过悬挂横幅、派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重点宣传《宪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扫黑除恶、打击传销、预防艾滋、禁毒、法律援助等法律法规。
三、建立健全民主决策体制机制。对议事决策程序进行了自查自纠，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程度和依法行政能力。一是坚持集体领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在集体领导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班子成员、尤其是一把手坚持从我做起，不搞个人主义，落实好末位表态制度，班子成员能够畅所欲言，气氛融洽，切实做到“三重一大”由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同时，做到分工不分家，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充分发挥了班子成员的聪明才智，努力创造有利于发挥整体合力的良好氛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对集体决策的事项，班子成员均认真执行，自觉维护班子团结和领导集体的权威。二是严格按照决策程序，切实做到议事决策规范有序。严格按照规定要求，明确区分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杜绝了党政联席会与党委会合并召开或直接代替党委会情况。三是继续坚持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街道、社区两级均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对街道的决策，特别是触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进行论证，提供法律意见，确保街道依法决策。严厉执行合同审核机制，一切合同签订、规范性文件出台须经街道法律顾问审核，为街道各类突发事情提供法律服务。

四、持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一是做好行政执法证年审工作。积极组织参加全区各项法制培训活动，并积极为执法证到期通知进行年审，全年共完成10名工作人员执法证申领和年审。二是坚持开展经常性行政执法监督。扩展监督范围，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防患于已然。三是进一步推进执法责任制。加大对行政执法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评议考核力度，把人民群众能否满意作为衡量行政执法情况的重要标准。

五、持续加强政务信息公开。扎实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及时填报公开内容，做到该公开的及时全面公开。另外，还充分运用现有的街道公示栏、社区公开栏以及微信等新媒体，加强政务信息的公开传递，为公众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保证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及时有效。全年共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140余条。
六、持续强化社会矛盾防备和化解工作。全面完成街道、社区两级综治中心及综治文化广场建设，承接全市市域社会治理现场推进会，得到与会领导充分肯定。市委书记江敦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国祥等领导多次到街道开展调研，圆满完成全国“两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项安保维稳任务。妥善解决辖区不动产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38栋居民楼250户居民办理不动产产权证。充分发挥网格员工作力量，进一步推进入户登记基础信息精细化管理，准确掌握起网格内居民的基本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切实建立起“民情数据库”，12345群众诉求满意率93.44%以上，长期位居全区前2。
2019年，我街道在依法行政和法治街道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基层执法人员编制、执法经费保障机制与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差距。二是行政执法监督力度不够。三是普法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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